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附件 3

全国中等职业学校学生管理信息系统

部署实施时间要求

一、2014年 3月 31日前，各地应完成部署所需的网

络、硬件设备、操作系统、数据库、中间件、工具软件等基

础环境准备工作。

二、各省具备部署条件后，上报教育部教育管理信息中

心，由教育部教育管理信息中心统筹安排部署， 2014年

4-5月完成全国中职学生系统的部署实施工作。

三、部署完毕的省（区、市），要及时组织进行数据补

录工作，于 2014年 6月 30日前完成学籍信息补录和审批

确认工作。

四、2014年 8月 20日前，各省（区、市）要在全国

中等职业学校学生管理系统中完成问题学籍处理，其中省内

问题学籍在 7月 20日前处理完成。

五、从 2014年 4月开始，各地于每月 5日前将《全国

中等职业学校学生管理信息系统建设进展情况月报表》报送

教育部教育管理信息中心。


